
 

104 年度「高雄市杉林區水質水量保護區」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- 

「104 年度推動水資源教育宣導」執行成果報告 

 

 

項次：第八款項次 

子計畫名稱：104年度推動水資源教育宣導 

宣導列車：節約用水 

執行單位：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高雄市杉林區公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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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基本資料 

計畫名稱 104年度推動水資源教育宣導 

計畫類別 

■水資源教育活動（保護區內）： 

■社區活動 

□學校活動 

□宗教民俗活動 

▓水資源教育宣導活動 

□水資源教育觀摩活動（保護區外） 

宣導列車 

■水資源保育專車： 

■節約用水 □LID □BMPs □人工溼地 □水污染防治 

□水土保持 □水資源教育（含自來水管理） 

□環境教育專車： 

□水環境教育 □環保清潔劑 □生態旅遊 □永續觀光 

□自主防災專車： 

□水災防災社區 □水旱災災害潛勢 

□無毒農業專車： 

□自然農法 □有機栽培 □友善農業 □合理化施肥 □

有機液肥 □無毒行銷 □保育社區 

□政令宣導： 

執行單位 

□公所自辦(自辦或委託專業或委託村里代辦) 

□補助學校：  

■補助立案團體：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 

主 持 人 陳偉民 聯 絡 人 徐銘駿 

聯絡地址 高雄市杉林區上帄里忠義路 1 號 

聯絡電話 07-6775186 傳真電話 07-6775097 

實施期程 104.6.6 日 6.16 日及 6.23 日 辦理地點 日光小林活動中心 

預算金額 

回饋費：40,000 

自籌款：0 

其他： 

合計：40,000 

支出金額 

回饋費：40,000 

自籌款：0 

其他： 

合計：40,000 

預計人數 60 人次 實際人數 60 人次 

備註 

□按原計畫執行 

□修正計畫內容：（說明修正原因、調整情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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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執行成果 

一、計畫摘要  

為推動宣傳水資源區保護區之水源重要性，珍惜活用本區的各項資源，其中「社區人才」更

是社區的最大資源，為凝聚社區居民的情感，擬以技藝學習為主題，特辦理此計畫。 

   

二、計畫目的 

由社區帶動，藉由點、線、面的推廣，讓民眾對於水資源利用皆有進一步的理解與觀念，，

且透過民眾們的支持與配合，水資源能夠永續發展下去，留給下一代擁有良好的水資源可以

使用。 
 

三、計畫人力 

（一）計畫主持人：本案計畫主持人為杉林區公所社會課吳課長紀憬。 

（二）工作團隊人員名單、分組及其負責工作項目 

組 別 姓 名 工 作 項 目 

計畫執行組 
陳偉民 總召集人 

徐銘駿 策劃執行 

活動組 
周金源 活動聯絡人員 

羅潘春美 活動執行人員 

總務組 
劉麗霞 活動採購與核銷 

王振上 機動人員 

 

四、經費運用 

（一）支用明細 

項  目 單 位 數  量 單 價 預算數 備註 

講師費 小時 18 @1,200 $21,600 外聘專業師資 

材料費 人 20 @600 $12,000 
包含各式布料、染劑、

綁紮用百貨五金類 

佈置費 式 1 @1,200 $1,200 海報或紅布條 

便當費 個 60 @70 $4,200 
居民、工作人員、社區

幹部及講師等 

雜支費 式 1 @1,000 $1,000 礦泉水，紙杯 

合計 $40,000  

 

五、執行情形 

（一）實施期程：104.6.6 日 6.16 日及 6.23 日 

（二）辦理地點：高雄市杉林區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 

（三）活動照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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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績效評估 

一、量化分析 

（一）參加人數分析：本次活動共計約 60 人次共同參與。 

（二）活動內容暨流程： 

  第一天 6 月 6 日星期六 

時間 活動內容/節次 備註 

8:00-8:10 工作人員報到及活動準備  

8:10-8:30 學員報到  

8:30-9:30 水資源宣導講座(1H) 講師：洪秀芬 

09:30-10:30 
手染布工作坊(1H) 

（一）手染布簡介與技法操作 
講師：洪秀芬 

10:30-10:40 休息一下 

10:40-12:00 珍惜水源講座(1H) 講師：洪秀芬 

12:00-13:30 午餐休息 

13:30-14:30 家戶用水省水方式宣導(1H) 講師：洪秀芬 

14:30-14:40 休息一下 

14:40-16:40 
手染布工作坊(2H) 

（四）染色趣實作-四方巾 
講師：洪秀芬 

16:40- 整理場地暨賦歸 所有成員 

  第二天 6 月 16 日(星期二) 

時間 活動內容/節次 備註 

8:00-8:10 工作人員報到及活動準備  

8:10-8:30 學員報到  

8:30-9:30 水資源宣導講座(1H) 講師：洪秀芬 

09:30-10:30 珍惜水源講座(1H) 講師：洪秀芬 

10:30-10:40 休息一下 

10:40-12:00 手染布工作坊(1H) 講師：洪秀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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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染色趣實作 

12:00-13:30 午餐休息 

13:30-14:30 水資源影片宣導(1H) 講師：洪秀芬 

14:30-14:40 休息一下 

14:40-16:40 
手染布工作坊(2H) 

（四）染色趣實作 
講師：洪秀芬 

16:40- 整理場地暨賦歸 所有成員 

  第三天 6 月 23 日(星期三) 

時間 活動內容/節次 備註 

8:00-8:10 工作人員報到及活動準備  

8:10-8:30 學員報到  

8:30-9:30 水資源宣導講座(1H) 講師：洪秀芬 

09:30-10:30 
手染布工作坊(1H) 

（一）藍染技術與指導 
講師：洪秀芬 

10:30-10:40 休息一下 

10:40-12:00 水資源影片宣導(1H) 講師：洪秀芬 

12:00-13:30 午餐休息 

13:30-14:30 省水作戰一起來宣導講座(1H) 講師：洪秀芬 

14:30-14:40 休息一下 

14:40-16:40 
手染布工作坊(2H) 

（四）染色趣實作-大桌巾 
講師：洪秀芬 

16:40- 整理場地暨賦歸 所有成員 

（三）教材或宣導品：活動背板及宣導立牌、紅布條 

內容: 

(1) 橡膠、塑膠、玻璃等不腐爛之瓶罐桶確實回收處理，不要閒置於屋外或田野，

避免雨季飄流入河，造成水源污染。 

(2) 農藥罐、工業用油桶、藥劑桶應妥善擱置與處理，避免傾倒、滲漏致汙染水

源。 

(3) 農藥噴灑藥遵守政府規定範圍內，勿使用過量。 

(4) 大雨季結合水暴漲，發現化學、油罐車輛進入本區河主、支流附近時，應馬

上通知警方前往查察，嚴防傾洩有毒液體入河。 

(5) 遵守不破壞就是最好的保護。讓楠梓以溪水經過杉林區段變得更清澈乾淨流

入旗山溪區段，研析各區段以上樹維護水源，讓市民有乾淨稅可飲用。 

（四）成效調查：活動執行後未有不滿意或建議事項等陳情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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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質化分析 

項 目 自 我 評 估 

參 

與 

人 

員 

1.水資源議題的迴響 對水資源問題的認識、反應與參與，對水資源保育的

了解、關心與認同。 

2.環境保護的踐行 是否落實水資源保育行動，是否在日常生活中展現環

境保護行為，是否推廣水資源保育觀念。 

3.宣導列車學習成效 提高防災意識與準備、無毒農業技術提升、採用節約

用水措施、減少水污染、落實環境教育、建立保育社

區、環境友善等。 

4.社會影響 社會福祉、瞭解科普知識、促進社區和諧、宗教與倫

理宣揚、道德提升等。 

5.其他效益 減少碳排放量、提高能源或資源利用、瞭解水源保育

與回饋費立法精神、認同計畫執行成果。 

執 

行 

單 

位 

6.執行單位運作能力的

提升 

人數與職位、任務分工、志工或團體組織、決策過程、

執行與交流、計畫規劃與執行、促成外部單位之合作

與協助、各單位互動方式與情形、上級單位督辦與指

導等。 

7.資源動員、管理、檢

討能力的提升 

人力、財力、物力、空間等的運用狀況、活動影像紀

錄、經費管理（核銷）、文件管理、活動資訊公開、問

題掌握、成效檢討、活動價值等。 

8.文化傳承與經濟效益 促成廠商投資研發、生產、刺激地方產業發展、協助

文化傳承、培育學生、專業技能訓練、生態旅遊、永

續觀光。 

9.帄等促進 性別或弱勢族群的受益比例、增加就業、受益人口與

金額、無障礙環境規劃。 

10.外部效益與內部控

制 

提升公共服務、提供標竿學習、凝聚政策方向、控制

環境、風險評估、控制作業、資訊與溝通、監督。 

 

肆、檢討與後續改進措施 

一、成效檢討：水資源的珍惜態度及觀念建立，是需要不斷透過各種管道和活

動來深入民心和累積效果，藉由水資源教育宣導水資源的重要性，參與對

象皆非常滿意。 

二、問題剖析：執行成果與原先計畫目的無落差，以及計畫進行過程無衍生問

題。 

三、後續改進措施：無 

伍、佐證資料 

一、計畫成案：詳核銷文件。 

二、活動公告：無 

三、執行狀況：詳核銷文件。 

四、媒體報導：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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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宣導成效：妥善運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提昇本區水源保護區居住環境品質，

以有效落實不浪費、不污染、珍惜水資源為政策目標。 

六、經費運用：詳核銷文件。 

七、其他相關資料。 

 


